FREFHFERESEHERFEH R
1134 B & f§f 3 % 1946%

R LoREEEG LR
E NI A RKER
TR FRECIL
PAFEARFRERD FENFE S AR ARLI4E3Y 257
T R B 0 Ao
a2

WA S HRL2FERTIRLIFEFA 2 pAR-F- Lz &
poak o

“L"H—'“LB{,L}%‘

BFEJIFFLAZIFE2AIL -

%»\%dadé%°
NHA-EBER T o

L T L R R E Y

i?ﬂﬁﬁ

\

B

i\
r‘/

I
2k $ 3866 £ AT RN 0 £ R 2 B

RIS P

>R ARk )%"**“3&@]111&11”2% Bk T
BEERIFFRENT (’“7}% O
OET2 RN THILEY) :t%ﬂﬂwzwa
%ﬁﬁiﬁ«%w&ﬂ71w<1ﬁma1w>’¢@$%
25 A S LTS ER S NC R S S
JZ R ) A ATER (T ) 580,000 5 RA LT P
L7 4R ¢ 2250, 000~ 5 442 ;F,mi 12810 1
0p ~276p ~37 10p #8328 = » TR RYFE » R4 2
R ESDIIMER T > Bk kX E2 K T RAEAFELE A

2 EE o A R HL L RGZ Z AT S x TR G
10T IR TR AR Z ERY > 3 36,000 o &gt oo
Rod kR0 B 190 R T Fan 4 £«’§@d FFE214, 000
%£@@ﬂ&%$°1%mﬁ A A RSB HR22F



40ma’£siiﬁﬁﬁgiﬁéﬁéiﬁﬂﬁiﬁﬁﬂ
» FeiFE ) F0UE 2 AL -
\%bﬁﬁﬁéﬁ;r’%%ﬁﬁmﬁﬁﬂpfw%’ﬁ%ﬁﬂé;<é

v

H&%i%,“TUﬁﬂnﬂﬂﬁﬂ vfﬁi%@%,%ﬁ
1 Fd AL AR B2 TR LR

HI3r8 g pAFEHEM? 2250, ooom wﬁt% » Rk
#ER112E1° 100 20 67 - 32 109 F 834 % » T Ak
f:qi%-iiﬁ s Tu,,«ai d1 fFe % A IRAe 7rid

)‘]\
]
v
e
-B;'a
=
e

%1%11\ : 4
oA mAKNER TR
ER2EEY 2 5 2800F %338 0 LB R iERIEART AR
FAn MAAE2LED o fMe

(O vz 5 ZF;T'F& S

Lot s FIREARTRR A A e M 13E 117 19p B
%’&ﬁihiag%iﬁéﬁwl AEvE (%A%
‘ )

%30F ) » H_ i L E R ANII3ELILY 19p 20k o

Erg grrtz hFa S5 K AT F 0 RES
HAF » R FIT9E w2 P2 o L4 KTy
b WREZHp B2 Fle R T EBE T 5 7
LN S RS A R LR ARk
FACANEZ Q% L Hdoe A2 A4 221 TrE £ 252 3

7

IR g]x_,g,;, ”i«#ﬁ"f i&éﬁfﬁ:ﬁmgeﬁ f15 2
2 Y
=

IOSEESJ-?%?ZIGS%*VJ‘ —g-?,t ZZ»F!@) ko pEE Y



I=q

FI13E 112 19p B0k 5 2 pa £ L dsEpe 2.250,0
00%%¢$;;aﬁﬁ%&%ilﬁw;m$m9wwﬂéw7iﬁ
Yoo 536,000 0 354w it 0 BIAR L BE S E fx g 214, 00
Om(é-ﬁ;-szmo—&LmozmAOMD » FE 2 R
P R ARG FITIER L R d B RIE 2 #F
214,000~ » BT ¥ o
@%@’@Hﬁf»P‘ﬂ’%ﬁKAyﬁ4ﬁi'¢ﬁ%’

EHEL S K LEH 2  f B FE o B
%4£ﬁ%ﬁéﬁ%’é&ﬁ&ﬁﬁﬁéxdwa’ééﬂ
BAPRE2 (TR K > A G - s B2 Firo R

f e
HER R R R TR

%

;

I i i 2 E g : 4 , . x ,
Lo AL 2 Far o 2 A il A

G E %S 5% 0 R 2200 B2« $O33ERIT A A 5
203]!+Au\ Yr'—;lJ LF FI'J <2 o ‘él ’ j\],.#j;';,"::h ,ﬁ‘é—tm:}'g’]&{:’l’]‘ ’ &/E.:"

TN ERLRERLRAMNERNF TR D X AFAG
FE Az EE RAZEFH0ER2M LT p P AT
VoREAEE2Z B p wI3E11220p A2 b3 At w
PR EBEIIAE TR (228 %% 35E> ’ ﬁ@ﬁf%‘
Eoﬂm’&?%ﬁﬁéﬁiﬁ“;1@H,E$ﬁén3
117 20p A2 5 p 2L > HFEI IO H AL R
-
S L OTRR EﬂWx,z%N%‘ﬁL’Lﬁﬁﬁ@HZMOW
A2 p113# 117 20p A% iF 0 P ok > ik & JIF50 B 2
1 > 53 32d > S HEF
SRR P L2 £ 5 A D00, 000 20 FA- > ik A E R
7k $ 380U ¥ 1 $0 LY p REBET 2 BALE -
PR AR R 25 F R > A E TR E 54361 52
T~ % 38DiEF 1 B~ %3890F % 178 % 320 ~ % T81F »
Aedrd < oo

£ s g 114 & 4 8

\



2 F LB
M AGRR AR O
oA JRAHA 5 Bt 220p p oo e A O PR TE AP D
FFEd ’ér*v?ﬂ&%"Ji#”*‘T’n%é%ii AT R o BT HAEE S
10p pAT 3 2722d 2 (R A ) o
v = EN E"?] 114 = 4 g 8

(3
(

pan)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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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
113年度南簡字第1946號
原      告  捷暐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蘇志信
訴訟代理人  蘇銘峻
被      告  連登榮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「一般事業廢棄物清理合約書」（下稱系爭契約書；兩造以系爭契約書訂立之契約，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將廢木材棧板252公噸運送至合法場所處理之工作（下稱系爭工作），交由被告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（按：即系爭契約書所稱之清除處理費）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0,000元；原告並於訂約當日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詎被告僅於112年1月1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清運，原告乃依民法第511條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；又因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。為此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付之報酬214,00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。並聲明求為判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4,000元，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書，將系爭工作交由被告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為580,000元；其並於訂約當日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嗣被告僅於112年1月1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清運；又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契約書、工程請款單等影本各1份為證〔參見本院113年南司簡調字第1470號卷宗（下稱調卷）第13頁至第17頁〕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，再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　㈡按工作未完成前，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，民法第511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查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1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；因民事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11月19日送達於被告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5頁），是系爭契約應已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。
　㈢次按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再按，承攬契約之終止，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，並無溯及效力，定作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，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，於契約終止後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系爭契約既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；且原告業已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而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，均如前述，則被告顯已溢收報酬214,000元（計算式：250,000－36,000＝214,000），揆之前揭說明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收之報酬214,000元，應屬正當。
　㈣末按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，本件被告應為之前揭給付，雖無確定期限，惟被告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而受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，自應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起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5頁），負遲延責任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應為之給付，另給付自113年1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正當。
五、綜上所陳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214,000元及自113年1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4　　 月　　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伍逸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仕蕙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3年度南簡字第1946號

原      告  捷暐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志信

訴訟代理人  蘇銘峻

被      告  連登榮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

十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

    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「一

    般事業廢棄物清理合約書」（下稱系爭契約書；兩造以系爭

    契約書訂立之契約，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將廢木材棧板252公

    噸運送至合法場所處理之工作（下稱系爭工作），交由被告

    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（按：即系爭契約書所稱之清除

    處理費）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0,000元；原告並於訂約當日

    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詎被告僅於112年1月1

    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清運，原告乃

    依民法第511條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

    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；又因被告就系

    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。為此，

   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付之報酬214,000

    元及遲延利息等語。並聲明求為判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

    4,000元，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

    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

    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書，將系爭

    工作交由被告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為580,000元；其

    並於訂約當日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嗣被告

    僅於112年1月1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

    清運；又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

    36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契約書、工

    程請款單等影本各1份為證〔參見本院113年南司簡調字第147

    0號卷宗（下稱調卷）第13頁至第17頁〕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

    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

    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

    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，再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

    認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
　㈡按工作未完成前，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，民法第511條本文

    定有明文。查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1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

    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

    思表示；因民事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11月19日送達於被告

    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

    5頁），是系爭契約應已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。

　㈢次按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

    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再按，承攬契約之終

    止，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，並無溯及效力，定

    作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，惟

    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

    酬，於契約終止後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

    失其存在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（最高法院

    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系爭契約既

    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；且原告業已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

    00元予被告；而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

    ，僅有36,000元，均如前述，則被告顯已溢收報酬214,000

    元（計算式：250,000－36,000＝214,000），揆之前揭說明，

   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收之報酬214

    ,000元，應屬正當。

　㈣末按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

   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

   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

    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

    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

    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

    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

    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，本件被告應為之前揭給付，雖無確

    定期限，惟被告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而受民事起訴狀

    繕本之送達，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，自應自民事起訴

   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起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

    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5頁），負遲延責任

    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應為之給付，另給付自113年1

    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正

    當。

五、綜上所陳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214,000

    元及自113年1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

    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之判決，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

    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、第78條，判

    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4　　 月　　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伍逸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仕蕙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3年度南簡字第1946號

原      告  捷暐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志信

訴訟代理人  蘇銘峻

被      告  連登榮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「一般事業廢棄物清理合約書」（下稱系爭契約書；兩造以系爭契約書訂立之契約，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將廢木材棧板252公噸運送至合法場所處理之工作（下稱系爭工作），交由被告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（按：即系爭契約書所稱之清除處理費）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0,000元；原告並於訂約當日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詎被告僅於112年1月1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清運，原告乃依民法第511條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；又因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。為此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付之報酬214,00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。並聲明求為判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4,000元，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2日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書，將系爭工作交由被告承攬；雙方約定被告之報酬為580,000元；其並於訂約當日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嗣被告僅於112年1月10日、2月6日、3月10日清運3車次，即未依約清運；又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契約書、工程請款單等影本各1份為證〔參見本院113年南司簡調字第1470號卷宗（下稱調卷）第13頁至第17頁〕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，再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真正。

　㈡按工作未完成前，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，民法第511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查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11規定，終止系爭契約，並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；因民事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11月19日送達於被告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5頁），是系爭契約應已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。

　㈢次按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再按，承攬契約之終止，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，並無溯及效力，定作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，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，於契約終止後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系爭契約既於113年11月19日終止；且原告業已先行給付報酬中之250,000元予被告；而被告就系爭工作已完成部分所得受領之報酬，僅有36,000元，均如前述，則被告顯已溢收報酬214,000元（計算式：250,000－36,000＝214,000），揆之前揭說明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溢收之報酬214,000元，應屬正當。

　㈣末按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，本件被告應為之前揭給付，雖無確定期限，惟被告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而受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，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，自應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起，此有本院臺南簡易庭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按（參見調卷第35頁），負遲延責任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應為之給付，另給付自113年1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正當。

五、綜上所陳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214,000元及自113年1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4　　 月　　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伍逸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仕蕙



